河西乡管权管事管人管物等重要岗位工作人员
轮岗交流制度
为正风肃纪、创优环境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，保证权力正确行使，防止滥用权力行为发生，科学有效预防腐败，根据《中共梁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梁河县预防腐败局关于做好2015年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廉政风险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梁纪发〔2015〕4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轮岗交流要按照建立结构合理、配置科学、程序严谨、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要求，对我乡各站所的职责进行整合划分和重新界定、规范权力运行程序，形成权力运行的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等环节紧密衔接、互相制约的制度体系。

二、轮岗交流的对象主要包括我乡各涉农站（如经管、财政、计生、民政等）所负责人、具体承办人员和其他需要轮岗交流的干部。

三、轮岗交流的时限原则上为三年一次，最多不超过五年。

四、各站所在进行干部轮岗交流时，经乡党委研究并上报上级组织部门同意后执行。可采用竞争上岗等方式进行，确定人选后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各站所主要负责人是该站所干部轮岗交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负总责、抓落实，确保执行到位。乡党委、乡纪委要负责对干部轮岗交流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，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。
六、各站所要依据本制度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，并报乡党委备案。

七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2015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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